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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谷县乡镇污水处理厂跟踪监测服务合同

甲方: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乙方:陕西创优检测有限公司

鉴于甲方需要对府谷县乡镇污水处理厂进行跟踪监测 ,

乙方具备相应的监测资质和能力,双方经友好协商,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,达成如下合同条款:     ~∷

一、服务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冖

0

1.乙方根据《府谷县乡镇污水处理厂跟踪监测清单》(以     ′
絮
冫

下简称
“
监测清单

”,见附件)的要求,对府谷县乡镇污水

处理厂的废气、废水、厂界噪声、厂界废气等进行跟踪监测。      I
2.监测项目、频次、采样点位等具体信息以监测清单为

准,监测清单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

3.乙 方应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、规范及监测清单的

吞釜碹雯量萧銎警F的

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可靠性,并按时向
     夏

二、服务期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本合同服务期限为⊥年,自 ⒛25年 L月 15~日 起至⒛26     含回

ε
`。

1!

年 △月 兰 日止。

三、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

1.服务费用

根据监测清单的预算,本合同服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

(大 写)伍拾壹万伍仟肆佰元整 (￥ 515400.00),该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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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乙 方应对监测数据和报告保密,未经甲方书面同意 ,

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使用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1.甲 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的,每逾期一日,

应向乙方支付逾期金额的 0.5%。作为违约金。

2.乙 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监测任务或提交监测报告

·    的,每逾期一日,应 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0.5%。 作为违     、-

约金。逾期超过 15日 的,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,并要求乙方     空、

←·

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Γ

3.乙 方提交的监测数据或报告不符合要求的,乙方应在     ∶̈>
∮

接到甲方通知后 5个工作 日内进行整改并重新提交。如乙方     
·

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,甲 方有权

解除合同,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4.因 乙方原因导致监测数据不准确或不完整,给 甲方造

成损失的,乙 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`

扌|窨暴亏查指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月艮的客观      窍

∶     量F,包
括但不限f自 然灾害、战争、社会动乱、政府行为

      田ˉ

2.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,应及时通     
杉

知对方,并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15个 工作 日内提供相关

证明文件。

3.因 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,双方可协商解

除合同,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部分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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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的,双方可协商调整合同履行方式或期限。

八、争议解决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,双方应首先通过

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,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。

九、合同生效及其他

1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。

2.本合同一式肆份,甲 方执贰份,乙 方执贰份,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

3.本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

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局 乙方 :

法定代表刀

或委托代理人 :

\
∫

·

开户行:农行府谷县支行

贝长乓升: 26060701049200132

电话 : 0912-8720593

地址: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

金世纪大楼东辅楼 B座

开户行: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

凤城九路支行

贝长乓升: 102890386700

哇L话 : 17791865956

地址: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

尚苑路 4955号 大普工业园 1号楼 5层

移以￡ h。 拙
合同专用章

纠
氵

翅
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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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:府谷

法定代表人

或委托代理人 :

←住房和城乡∵

p∩  `″


